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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横岗镇 
梧桐派出所 
赵水云副所长： 
     2000年 1月 22日在您的指挥下，刑侦科开始行动，工人哄抢三资企业工厂物资是严重
且人触目惊心，目前案情已破，只是尚未归案，敝司谨此再次提供数据及意见： 

1. “李树雄”像片谨此呈交所长，警方已计算机联网，“李树雄” 身份证
432923790903811，是假名，可能是其兄长，其舅舅曾承包几十亩桔园，后贪污，为
道县计生办(0746-5236695) 派驻东莞大朗办事寿雁镇人，“李树雄” 是否湖南寿雁
镇李家洞村人，望派出所对像片扫瞄计算机联网查行。 

2. 2000年 1月 17日下午 5点许，有 3个女工到张屋 15号厂房后询问及房东的家庭工
人 XXX厂里有没有人，结果，郑雪莲(真名肖金凤) 姐妹在厂房，后兴之交谈了许
久，我们认为该批女工(钟月华及曾明华，其中钟月华是尤文雄的女朋友) 兴尤文雄
关系密切，于 2000年 1月 16日出完工资回家，除此之外并无相信是去而复返要郑
雪莲合作；房东姓张，电话 8869157其工人可能认得。 

3. 赵水云副所长当天查问了湖南郑雪莲，郑雪莲说晚上 10点，“李树雄” 带了 3个男
人到厂，『在 4楼对她俩动手动脚』(此话对本人电话告知) ；『她姐妹只好在 50左
右分钟后离开，那封信于进被撬的二楼货仓门内！』(电话告知赵水云副所长) ；其
中有两个男人一路鉴视着她俩到西坑“两夫妻老乡租的房” ，“李树雄”又在 18号
早 6点再到西坑“两夫妻老乡租的房” 送她俩姐妹到横岗大厦上车并只送些水果而
已(郑雪莲解释李树雄盗之后为何还会在 18早上 7点一同在横岗大厦前至电本人？
此点并未告知赵所长) 。 

4. 郑雪莲的信由 18日早报案后派出所的同事发现在二楼货仓门内中间约 2尺的地点，
并检起交给本人，此信有影印本在派出所档案中，疑点如下： 
a. 郑雪莲的信不可能在 50分钟内当着 3个对她俩企图非礼的男人面前并一路鉴视
着她们到西坑的情况下完成？ 

b. 郑雪莲说该信在她走时不知是丢在 2楼还是 3楼的门缝里？最先发现此信是报
案者敞司会计陈嫣及派出所现场值班人员，后由派出所人员捡起来给本人；假

如郑雪莲说的是真话，那么仓库被撬后大批货物由门口出，为何该信包装的胶

袋连个脚印都没有？现呈所长亲自过目； 
c. 盗贼把郑雪莲逼出门，为何不怕郑雪莲电话告知公司及本人？ 
d. “李树雄”及班盗贼 18日早 3-4点盗后分脏都不及，边有心情在 6点去西坑“两
夫妻老乡租的房” 处找郑雪莲？再从容地送她俩上车。 

e. 郑雪莲俩姐妹根本没有钱买 180元/张的卧铺票回湖南； 
f. 郑雪莲的信中“他们说我笨，不该留地址给老板”， 一言已天机尽泄，若不是
早有串谋又何来笨？！ 



 

 

g. 郑雪莲的信中结尾又说：『我们晚上打电话又打不通，只好去找老乡』，此话敷
衍得可笑，50分钟的有限时间，要收拾行李，要惊恐，要写信！哪来的电话还
是打不通，欺骗个白痴还差不多！再说公司电话及手机 24小时均有人听，去到
西坑，小商店电话多的是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不打自招！ 

5. 上述 a-g证实郑雪莲在现场并合同作案已是不争的事实，请派出所紧急辑犯归案。 
6. 首犯尤文雄 1月 15日至 18日去哪里呢？有没有时间证人？1月 17日下午哪 3个人
是谁呢？与本案有否关联？！ 

7. 旧厂房安华路 2号 3楼的老板娘一清二楚地告知本厂前任主管张朝阳，元月 7日尤
文雄带人到我厂房内卖掉铜漆包线、电缆一大批，起码值 4000元以上，而张朝阳
(0734-6390545) 于元月 9日告知本人，元月 10号后又不见大批电缆电工具，连铝合
金门都会不翅而飞，元月 15号首犯尤文雄逃脱，我们报案当时报失人民币 8390.-，
尤文雄应可辑捕归案，请派出所作主。 

  谨此！ 
致谢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恆昌電子(深圳) 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長：林哲民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0 年 1月 24日 


